
A05
2010年11月15日 星期一 编辑：王健 美编：宫照阳 组版：庆芳

重点

爱心在23年的

争议中前行

“有人说，他收养那些孩子

是为了挣低保金。每个孩子每

个月都有政府补助，他把这些

钱扣下来，给孩子们的生活费

很少。”一位邻居向记者透露，

并不是没有人怀疑过郑承镇的

动机。

“还有人说，老郑喜欢炒作

自己，他在用这种方式获得社
会地位或名声。你

看，确实有很多媒

体报道他。”这位知

情的邻居说，她很

了解老郑内心真正

的痛苦是什么。“老

郑一干就是23年，

为了这些流浪的孩

子，除了他，谁能这

么执着，谁能这么

付出？谁会这么炒

作？没有其他人能

做到这点，他在用

这种执着的方式，

扇那些诽谤他的人

耳光。”

从1987年到

现在，被郑承镇捡

回来的孩子已经有

400多个。为了收

留这些孩子，他先
后失去了两份好不容易找到的

工作，因为捡垃圾的钱不够维
持他和孩子们的生活，他一度

还卖过血……

在这种窘迫的生活环境

下，他之所以能20多年不间

断地救助流浪儿童，除了自己

的坚持外，还有来自媒体、社
会方方面面的鼓舞。2002年，

济南市民政部门了解到他的

事迹后，特批办理了低保。

每月2205元低保金，使他和

流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有了

保证。

社会上关注郑承镇的好心

人越来越多，煤、油、面、学习用

品、衣服……用郑承镇的话说

就是：“正是有了好心人的帮助

和支持，我才有能力坚持到

底。”

“郑承镇模式”

不可复制

郑承镇走了，他传奇的“救

助模式”也会走开吗？

“针对流浪乞讨儿童，济南

市有完善的救助机制。”济南市

救助管理站站长史本君称，郑承

镇的善举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下一步，他们会加大对流浪乞讨

儿童的救助，按照《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来做，“流浪儿

童的保护不是个

人的问题，这需

要各级政府、监

护人及福利机构

的共同努力，最

终目的是给孩子

们一个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

“郑承镇的善
举是可亲可爱可
敬的，社会需要更

多这样的好人。救

助流浪儿童需要

多措并举，让流浪

儿童真正健康成

长，关键是要找到

每一个流浪儿童
最适合的抚养和

成长教育方式。”济

南市民政局巡视

员冯兆荣表示，从

对孩子长期的保护上来看，政府

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更加完善。

“我们也鼓励民间收养，但这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冯兆荣

称，如果只是一两个流浪儿，想
收养的人又在政府福利机构办

理了相关的法律程序，收养者就

成了流浪儿的法定监护人，这样
一来，就能保证孩子有个长期稳

定的救助。但像郑承镇这种情
况，有9个孩子，而且孩子来源等

各种情况都不明了，这些孩子都

没有明确的监护人。严格意义

上，郑承镇对这些孩子没有监护

权和抚养权。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些流浪儿的长期生活、学习就

不能有很好的保障。从孩子长期

的学习生活来看，更适合在救助

管理站、社会福利院等福利机

构救助。

▲多年艰辛的生活让郑承镇（右二）

落了一身病，懂事的孩子们经常给老郑按

摩。今后，这样的场景不会有了。（资料片）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在在鲜鲜花花和和争争议议中中
走过23年爱心路
本报记者 喻雯 董从哲

争议和老人的付出无关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郑承镇只是一个生活境
况很一般的老人，那么多生活
无着的孩子在他的庇护下长
大成人，虽然政府和社会各界
都向他和孩子们伸出了援手，

但如果没有郑承镇老人的热
心操持，孩子们就不可能有这
个温暖的家。仅此一点，我们
也得向这位老人表达发自内
心的敬意。

多少年来，人们对老人的
做法有过种种争议，比如他获
得的捐赠是不是都用到孩子身
上了、他对孩子的抚养是不是
合法、这种抚养模式是不是值
得提倡等等，有人甚至提出他
早年曾有过违法行为，借以质
疑他抚养流浪儿童的动机，但
我们要说，尽管郑承镇的抚养
行为面对着法律难题，尽管他
对善款的使用没有足够透明
化，但所有这些争议，都是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和老人对孩子
们的付出无关。因为郑承镇老
人作为一个社会弱者，能以一
己之力担当起抚养孩子的重
任，这已是非常之举，至于他的
行为是不是合法，他使用捐助

资金是不是透明，这些其实都
是公共生活的议题，对老人来
说，这是超出他个人智慧的事
情，也是超出他人生经验的事
情。让一个在艰难处境中为一

群流浪儿寻找生活空间的老人
去践行公共生活的准则，这本
身就是很难互相呼应的两极。

人们尽可以继续那些争议，但
这些争议和老人生前的付出无
关。

或许有人担心，在老人去
世的时候，重提那些有过的争
议，对一个已经去世的老人不
够尊重，其实不然，老人能在持
续不断的争议声中坚持下来，

而且坚持了这么久，这更说明
老人的可敬。

更重要的是，在老人身后
重提这些争议，让我们有机会
把老人面对的种种困境，放在
现实社会的背景上来剖析，它
折射出的，是我们社会建设中
的许多欠缺。正因为此，人们
对老人抚养行为的种种争议，

与其说是针对老人的，还不如
说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我
们不回避人们对老人有过的

某种疑虑，但所有的疑虑，如
果最终不能变成对现实问题
的追问，那就是没有找到真问
题。

现在已有人愿意接替老
人继续照顾孩子，对孩子们来
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为
他们找到更好的去处，这也许
就是他们最好最现实的选择
了。但是，从长远看，对于流浪
儿童来说，如果他们的家庭失
去了监护能力，那就只有国家
才是他们的终极监护人。从这
个角度说，我们不希望更多的
人复制郑承镇，因为郑承镇虽
然愿意抚养这些流浪儿童，但
充其量只能算是公民之间的
互助行动，这种互助行动付出
得再多，也无法代替国家对公
民应尽的义务，无法代替政府
对未成年人的制度性庇护。

而这，只有加强社会建设
才有希望，如果人们对郑承镇
老人的种种争议能加快这个进
程，最终让每个流浪儿童都能
在政府的直接监护下获得保
障，那一定能让郑承镇老人含
笑九泉。

>>本报记者忆郑承镇

老郑把我当成家庭成员
我和郑承镇相识，是在2000

年。当时，我很偶然地听说了郑

承镇的事迹：他曾因经济问题

“二进宫”，出来后发誓痛改前
非，以看大门和捡拾破烂为生，

却收留救助了200多名流浪儿。

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后，我

将郑承镇的事迹写成通讯，刊发

在了《齐鲁晚报》上。报道刊出

后，就有多名热心市民给我打来

电话询问郑承镇的家庭住址，并

接着去看望了郑承镇和他救助

的流浪儿，这让他很欣慰。

从此以后，郑承镇也乐于

给我提供各种新闻线索。每当

他在街头找到离家出走的孩

子，而孩子又不愿告诉他家庭

住址时，他往往会给我打来电

话，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来帮

助流浪儿寻找家人。

接触的时间长了，郑承镇
也把我当成了他这个特殊家庭

中的一员，经常向我说一些知

心话，诉说他的烦恼和苦闷。其

中，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

我：“我收留孩子，不少人说我

是‘精神病’，那是因为这些人

没有碰上自家孩子跑了的事。

假如他们的孩子也离家出走

了，还不知急成什么样呢！如果

这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收

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说

收留孩子的人是‘精神病’吗？”

站在郑承镇的灵堂前，看

着老郑的遗像，我想，好人都是

能进入天堂的。或许，社会上还

有不少人对老郑有误解，但对

于他收留救助的400多个流浪

儿的家庭来说，老郑是他们的

大恩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老郑，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 康鹏郑承镇去世

了，一段“私人收

养”的传奇结束了。

23年来，他一共领

回了400多名流浪

儿童。躺在病床上

时，他最割舍不下

的还是家里的小

孩。

郑承镇是个

有争议的人。直到

他去世前，争议也

没停止。


